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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10.A 【解析】本题表述的情形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中的对象认识错误，即行为人预想侵犯的
对象与行为人实际侵犯的对象在法律性质上是相同的，属于同一构成要件。常见的对象认识错误的情
形就是杀错人，对于杀错人的，没有超出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的对象范围，也没有使犯罪客体的性质
发生变化，因此应当以故意杀人罪既遂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。可见，选A项。 11.A 【解析】本题
应当从案情的整个事实综合判断。（1）甲、乙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共犯。根据《刑法》第93条第2
款的规定，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本题表述中，甲、乙分别是某国有公司
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，系国家工作人员，挪用公款1 000万元给张三进行营利活动，符合挪用公款罪的
构成特征，因而，甲、乙二人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。（2）甲、乙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共犯。
本题表述中，甲、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并平分了张三的30万元回扣，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，应
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。（3）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》第7条第1款规定，因挪用公款索取、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，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。据此，对甲
、乙应以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实施数罪并罚。（4）甲在受贿罪行上成立自首，不成立立功。《刑法
》第67条第2款规定了特别自首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，如实供述
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，以自首论。本题表述中，甲在司法机关查处其挪用公款行为时
，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有关受贿罪的事实，构成自首。但甲的行为不构成立功，理由在于：
①立功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情形，而不是交代本人行为的情形。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处理
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条中之规定，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，除如实
供述自己的罪行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，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，才能
认定为自首。据此，本题表述中，甲揭发乙也收受了15万元回扣的事实属于自首的应有之义，而不应
当认定为立功。（5）甲在挪用公款罪行上不构成立功，因为本题表述中并没有交代甲在挪用公款罪
行上有立功的具体表现。综上分析，只有A项表述正确，B、C、D项表达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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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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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好、祝大家考研顺利！
2、看起来还不错。希望中间没有错题啊
3、法硕书必备 不用说 很不错的历年试题汇编
4、内容是很好的，不错。
5、我想说卓越真好，买错书。要求换货，态度很好，而且很成功，很快捷。当然书也很好。
6、讲解的很详细，感觉很有用！
7、历年试题是考法硕必备武器，很好
8、希望用的上，争取不浪费。
9、原来复印过一本网上资料，讲解太杂。看了这个觉得不错，至少解答详细。
10、纸张太薄了，只不过图了个便宜，凑合着用吧，但愿内容别再出毛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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